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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云府行复〔2020〕5 号

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申请人：：：：陈某某

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

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第三人：黄某某。

申请人陈某某不服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

派出所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云

安公行罚决字〔2020〕00249 号），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云浮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云安公行罚

决字〔2020〕00249 号）。

申请人申称：

因陈某某向生态环境局投诉东星饭店的污染问题，引起

黄某某蓄意报复。2019 年 12 月 28 日晚上 21 时到 22 时，黄

某某将车停在陈某某家门口，污言秽语谩骂，用 502 胶水塞

门锁匙孔，殴打申请人陈某某。

伤情鉴定通知书落款时间是 2020 年 1 月 13 日，但安排

申请人陈某某在 2020 年 1月 24 日下午去领取伤情鉴定通知

书，也没有告诉重新鉴定的期限，因此伤情鉴定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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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当时未取证黄某某小汽车的前后行车记录仪和东星饭

店的视频监控并放走黄某某，存在失职。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 1，身份证复印件。

证据 2，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 3，鉴定意见通知书。

证据 4，罚款收据。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我所作出的处理依法、适当。2019年12月28日晚上，

六都派出所接到江月平报称有两名男子在东升饭店门口打架的

报警后，派出所的民警马上出警进行处置，到达现场后，双方

均已停止打架，在互相对骂，民警制止双方后，对现场进行了

勘验检查和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经对现场勘验检查，发现黄

某某、陈某某两人身上均受伤，遂告知双方先到医院进行检查

治疗，后携带诊断证明等相关资料到派出所配合调查。经调查

取证，未发现有人故意污损黄某某小汽车的行为，陈某某的屋

门也没有被胶水堵塞的情况。陈某某、黄某某均有互相殴打对

方的行为，但并没有多人殴打陈某某的情况。经法医对陈某某、

黄某某进行进行伤情鉴定，双方受伤的伤情均为轻微伤。以上

事实，有违法人员陈某某、黄某某的询问笔录，报案人的询问

笔录、陈某某等人的询问笔录，以及公安机关现场检查笔录、

照片、视频和民警处警的执法记录仪视频、鉴定文书等证据证

实。且我所对陈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前，已制作处罚告知笔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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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某进行告知，告知笔录上有陈某某本人签名确认。

因此，我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

十三条之规定，对违法行为人陈某某、黄某某两人殴打他人的

行为处以罚款五百元的处罚，是依法、适当的。

二、申请人提出六都派出所失职的情况不实。六都派出所

于2020年 1月 24日收到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

心出具的鉴定文书，并于当天将鉴定意见告知陈某某、黄某某

两人，同时将鉴定意见通知书交给两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

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公安机关通知的时间

符合规定。陈某某拿到的鉴定意见通知书上，已明确写明“根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如果

你对该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

请。”陈某某称民警交给他的鉴定通知书日期是“2020年 1月

13日”，这是办案民警工作不小心，没有认真检查，忘记更改警

综系统上的时间，发现该问题后民警立即告知陈某某该鉴定意

见通知书日期打错，重新打印一份给陈某某，但陈某某说已经

给一份他了，没必要再打一份。但鉴定意见通知书确实在 2020

年1月24日交给黄某某、陈某某两人，并于当天将鉴定意见告

知双方。上述情况有陈某某、黄某某的签名的鉴定意见通知书

（副本）可以证实。鉴定文书是由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公安局

司法鉴定中心依法出具的，鉴定人员具有鉴定资格，出具的鉴

定文书也具有法律效力，且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

规定》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当事人是否申请重新鉴定，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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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正常办理。综上所述，六都派出所没有失职的行为，也

不存在所谓的暗箱操作。

三、申请人提出民警出警、处警不公，失职，保护黄某某

的情况不实。2019年 12月 28日晚上，六都派出所派出所接到

江某某报称有两名男子在东升饭店门口打架的报警后，派出所

的民警带领辅警马上出警进行处置，到达现场后，双方均已停

止打架，在互相对骂，民警制止双方后，对现场进行了勘验检

查和开展了调查取证工作。经对现场勘验检查，发现黄某某、

陈某某两人身上均受伤，为确保伤者的人身安全，遂告知双方

先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后携带诊断证明等相关资料到派出所

配合调查。当时陈某某提出黄某某有酒驾的嫌疑，民警亦告知

其可以报交警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但现场中由于黄某某受伤，

身上流血，伤情不明，应首先到医院检查治疗。至于黄某某涉

嫌酒驾的情况可以由交警部门再作进一步调查处理，后民警对

现场进行检查等调查取证工作。所以民警在现场的处警是按照

规范，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并不存在不公，失职，保护黄某某

的情况，民警要黄某某先行到医院治疗，是确保其人身健康安

全，说民警放走黄某某实属无稽之谈。

上述情况，有民警处警的执法记录视频、调查材料等予以

证实。综上所述，我所对陈某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根据

案件的事实、证据依法作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

律正确，处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恳请云浮市人民政府行政

复议办公室依法维持我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驳回申请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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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在法定期限

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 1，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

证据 2，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 3，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收据。

证据 4，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

证据 5，线索来源及抓获经过。

证据 6，呈请延长案件期限审批报告。

证据 7，呈请传唤审批报告。

证据 8，传唤证。

证据 9，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证据 10，询问笔录。

证据 1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 12，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证据 13，检查笔录。

证据 14，辨认笔录.

证据 15，勘验笔录。

证据 16，陈某某伤情相片

证据 17，呈请鉴定聘请审批报告

证据 18，鉴定委托书、鉴定文书鉴定意见通知书

证据 19，接受证据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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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20，人口信息查询资料

证据 21，违法犯罪嫌疑人信息查询情况登记表

证据 22，毒品尿液取样清单、现场检测报告书

第三人未举证答复

本府查明：

申请人陈某某住宅与第三人黄某某家庭经营的东星饭店

相连接，均位于云浮市云安区东安大道。因停车和油烟排放

等发生纠纷，两人关系不和睦。

2019 年 12 月 28 日晚，第三人黄某某将车辆停放在申请

人陈某某住宅门口空地处。后第三人黄某某发现车前盖被弄

脏，遂找申请人陈某某理论，双方因此产生争执并相互殴打。

互相殴打的时候，第三人黄某某配偶江某某报警。接到报警

后，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指派警察到场处理和

调查取证。由于申请人陈某某、第三人黄某某均受伤，遂告

知先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后再携带诊断证明等相关资料到

派出所配合调查。

2020 年 1 月 22 日，经云浮市云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申请人陈某某、第三人黄某某的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

2020 年 1 月 24 日，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

出所将鉴定意见书面通知申请人陈某某、第三人黄某某并告

知如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申

请。此外，《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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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公鉴通字〔2020〕00016 号）落款时间存在笔误，将“二

0 二 0 年一月二十四日”误写成“二 0 二 0 年一月十三日”，

但已予以改正。

2020 年 2 月 26 日，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

都派出所书面告知申请人陈某某，申请人陈某某与第三人黄

某某在 2019 年 12 月 28 日相互殴打，已构成殴打他人，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进

行处罚。对于该告知事项，申请人陈某某明确不需要陈述和

申辩。

2020 年 2 月 26 日，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

都派出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款规定，作出云安公行罚决〔2020〕00249 号行政处

罚决定，对申请人陈某某罚款五百元。同时，向申请人陈某

某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另查明，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实

施上述行政处罚时，未责令申请人陈某某改正或者限期改正

违法行为。

本府认为：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作为公安派

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

定，可以决定警告、五百元以下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

根据陈某某、黄某某询问笔录及相关证人询问笔录以及公

安机关现场检查笔录、照片、视频和民警处警的执法记录仪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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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鉴定文书等在案证据，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

六都派出所认定申请人陈某某和第三人黄某某相互殴打的

事实，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申请人陈某某和第三人黄某某相互殴打，都属于殴打他

人。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申请

人陈某某殴打他人事实为依据，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

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决定对申请人陈某某处以罚款

五百元，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依法享有的权利并

听取陈述和申辩；但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

十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时，责令违法行为人改正或者限

期改正违法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

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云安公行罚

决字〔2020〕00249 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

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但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

百五十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时，责令违法行为人改正或

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当予以撤销并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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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三）项之规定，撤销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

都派出所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云

安公行罚决字〔2020〕00249 号），责令被申请人云浮市公

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在 60 日内对陈某某殴打黄某某一

案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行

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云浮

市公安局云安分局六都派出所为共同被告，向云浮市云城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云浮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7 月 日


